
           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情况说明
	本单位（人）投资的装饰装修工程所在建筑为XXXX酒店(商场...），位于XX区XX路XX号第X层，该建筑物共X层。装饰装修工程面积为XXX,原主体建筑使用性质为XXX,装饰装修后使用性质为XXX。本次工程涉及/不涉及改变原土建工程的使用性质和消防设计。本单位（人）已于X年X月X日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本装饰工程规划许可，规划部门认为不属于规划变更范畴，因此本工程无法提供规划许可证。如有弄虚作假，本单位（人）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人）：盖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（打手指模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	   本次装饰装修工程涉及/不涉及改变原土建工程的□建筑面积 □建筑总高度 □建筑层数 □外立面 □使用性质 □建筑结构安全 □防火分区 □安全疏散 □消防设施设置。涉及/不涉及原主体建筑规划、消防设计内容的变更。

 设计单位：（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	    经审查，设计单位以上陈述内容情况属实。本次送审工程的设计文件涉及/不涉及原主体建筑规划设计内容的变更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图单位：（盖公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1.本意见一式三份，一份由施工图审查机构保存，两份建设单位保存办理消防验收业务。

      2.原消防部门已出具二次装修装饰工程的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》或消防设计备案被抽中的，施工图审查机构无需在该表格加具意见。

